最高人民法院
2014年度课题申报办法
经广泛征求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意见，最高人民法院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围绕人民法院的工作重点，围绕司法实践和审判理论亟需解决的难点问题，确定了2014年度课题选题。现将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度课题招标申报工作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课题申请和立项原则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紧紧围绕事关人民法院科学发展的全局性、基础性、根本性问题，紧紧围绕人民法院审判实践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研究，以理论创新不断增强做好人民法院各项工作的前瞻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推进制度创新、体制和机制创新，不断提高司法效率、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不断为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服务，为推进人民法院科学发展服务，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服务。
二、课题类型、研究内容及资助经费
1、课题类型：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度课题分为司法调研重大课题、审判理论重大课题和审判理论一般课题三种类型。
2、课题研究内容：司法调研重大课题、审判理论重大课题和审判理论一般课题，题目必须从公布的课题选题中选定。
3、课题资助经费标准：重大课题6万元，一般课题2万元。
三、申请条件      
1、申请人应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具有较强的法学研究能力，对申请课题具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并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任务。
2、重大课题申请人须具有正高以上职称或正处级以上职务。一般课题由中基层人民法院申报或中基层人民法院与专家学者联合申报，申请人须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正科级以上职务。 

3、申请人须组成三人以上的课题组，课题组成员应具有相应的研究能力。
4、每位课题申请人及课题组成员只能申报一个课题。
人民法院与科研机构合作的项目或申请人所在单位有配套资金资助的，优先考虑。
四、研究期限
课题须自立项之日起一年内完成。
五、申请注意事项
1、承担过或正在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或教育部、司法部等中央部委批准的相同研究内容的课题的，不得申请。
2、申请人应如实填写申请材料，并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在申请中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并查实后，取消申报资格，如获准立项则撤销立项。   
3、承担课题的课题组必须于第二年7月底之前完成研究报告，并将报告一式五份和电子文本报送最高人民法院，课题研究阶段性成果如发表的论文等应以附件形式同时报送。在课题验收合格前，未经最高人民法院同意不得公开发表课题成果，不得接受媒体采访。最高人民法院享有调研成果转化的权利。课题的组织实施还须遵守《最高人民法院重点调研课题招标管理规则（试行）》中有关课题管理的规定。 
六、申请办法
1、课题申请人提出申请时，须填写并提交《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度课题申请书》（请登录最高人民法院政务网或中国法院网下载）一式8份。
2、课题申请人所在单位应对申请人资格及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按规定签署审核意见。
3、申报材料由所在单位统一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其中每位申请人的申报材料应单独包装，并在封面上标明课题类别（司法调研重大课题、审判理论重大课题或审判理论一般课题），统一打包寄至最高人民法院。
七、课题申请时间
自即日起至2014年5月23日截止（以邮戳日期为准）。
八、申请材料寄送
请在申报截止日之前，将使用WORD软件录入、A4纸打印的《申请书》一式8份（含原件1份、复印件7份）、资格证明（非A4纸大小的，需粘贴在A4纸上）等申请材料寄送最高人民法院，并同时发送电子版至重大课题邮箱，邮件题目格式为：课题类别+申请人，例如：司法调研重大课题+王某；审判理论重大课题+张某。
司法调研重大课题联系人：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孙争鸣
联系电话: 010-67557215

传真：010-67557208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27号
邮编：100745
    Email： sifadiaoyanketi@163.com
审判理论重大课题与审判理论一般课题联系人： 
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代秋影、杨  奕
联系电话：010-67555923、010-67555936
传真：010-67555931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花市大街9号
邮编：100062

Email：zgfylilunban@163.com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 
2014年4月23日
